
 

中華民國證券市場編碼原則第壹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壹、中華民國證券市場編碼原

則由臺灣證券交易所統

一賦予，包括下列有價證

券： 
(第一至十二項略) 
 
十三、受益憑證及存託憑證等

金融商品： 
 
（一）證券投資信託封閉式基

金受益憑證及存託憑

證：前二碼為數字，後

加四位流水編號。 
（二）(略) 
（三）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受益憑證：前二

碼為數字，後加四碼流

水編號。以下類別之指

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受益憑證，前二碼

為數字，後加三碼流水

編號，第六碼為英文字

母： 
1. 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以外幣計價者，第

六碼為英文字母 K；槓桿

型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第六碼為英文

字母 L、以外幣計價者第

六碼為英文字母 M；反向

壹、中華民國證券市場編碼原

則由臺灣證券交易所統

一賦予，包括下列有價證

券： 
(第一至十二項略) 
 
十三、受益憑證（封閉式基

金）、存託憑證及 ETF
等金融商品： 

（一）受益憑證（封閉式基

金）、存託憑證：前二

碼為數字，後加四位流

水編碼。 
（二）(略) 
（三）ETF 前二碼為數字，後

加三碼流水編碼： 
 
 
 
 
 
 
 

1. 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以外幣計價者，第

六碼為英文字母 K；如為

槓桿型 ETF第六碼為英文

字母 L、以外幣計價者第

六碼為英文字母 M；反向

型 ETF第六碼為英文字母

一、為指數股票型

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受益憑證

之交易及發行

日益活絡，為

避免代號不敷

使用，股票型

ETF 代號由 5
碼數字調整為

6 碼數字，爰

修正第十三項

第三款。 
二、參照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及期貨信

託基金管理辦

法規定，將封

閉 式 基 金 、

ETF 及 期 貨

ETF 等簡稱調

整為全稱，酌

修第十三項第

一款及第三款

文字。 
三、第十三項第三

款第二目移列

第四款並酌修

文字，原第三

目調整目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型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第六碼為英文

字母 R、以外幣計價者第

六碼為英文字母 S。 
 
 
 
 
 
 
 
 

 
 

2.債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第六碼為英文

字母 B、以外幣計價者第

六碼為英文字母 C；槓桿

型債券指數股票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以外幣計

價者及反向型債券指數

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以外幣計價者，第六

碼英文字母編碼準用第

一目編碼原則。 
（四）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

金受益憑證：前二碼為

數字，後加三碼流水編

號，第六碼為英文字母

U、以外幣計價者第六

碼為英文字母 V；槓桿

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

R、以外幣計價者第六碼為

英文字母 S。 
 
 

2. 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

金（簡稱期貨 ETF）：第

六碼為英文字母 U、以外

幣計價者第六碼為英文

字母 V。如為槓桿型期貨

ETF 及以外幣計價者、反

向型期貨 ETF 及以外幣

計價者，第六碼英文字母

編碼，準用前目編碼原

則。 
3.債券指數股票型基金（簡

稱債券 ETF）：第六碼為

英文字母 B、以外幣計價

者第六碼為英文字母

C。如為槓桿型債券 ETF
及以外幣計價者、反向型

債券 ETF 及以外幣計價

者，第六碼英文字母編

碼，準用第一目編碼原

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基金、以外幣計價者及

反向型指數股票型期貨

信託基金、以外幣計價

者，第六碼英文字母編

碼準用第三款第一目編

碼原則。 
(以下略) 

 
 
 
 
 
 
 
(以下略) 

 


